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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類商品契約規格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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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規格調整緣由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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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黃金類商品流動性，爰進行下列契約規格調整 

一、美元計價黃金期貨、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暨選擇權延長
交易時間至下午4時15分 

二、美元計價黃金期貨縮小契約規模至10盎司 

三、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暨選擇權最後結算價換算匯率採最
後交易日上午11時之新台幣對美元成交即期匯率 

四、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暨選擇權維持現金結算，提供交易
人得於到期將期貨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黃金現貨登錄及買賣辦法」所定的黃金現貨（「登
錄櫃檯買賣之黃金現貨」）之機制 

 



 
契約規格調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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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絡期貨交易 服務實質經濟   避險增益 價格發現 活絡期貨交易 服務實質經濟   避險增益 價格發現 

一、黃金類商品延長交易時間至下午4:15 

緣由 

 為便利交易人因應國際市場波動，美元計價黃金期貨、新台幣
計價黃金期貨及黃金選擇權交易時間從原本5小時延長為7.5小
時，提供期貨交易人更多交易機會 

 涵蓋國內黃金交易平台及黃金存摺等現貨交易時間，提供避險
管道 

調整內容 

 延長交易時間至下午4:15 ，相關交易、結算作業同現行下午
4:15收盤商品作業方式辦理，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易日收盤時
間亦併同調整為下午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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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絡期貨交易 服務實質經濟   避險增益 價格發現 活絡期貨交易 服務實質經濟   避險增益 價格發現 

二、美元計價黃金期貨縮小契約規模至10盎司 

緣由 

 降低交易門檻，便利一般交易人參與 

調整內容 

 契約規模由原本每口100盎司縮小為每口10盎司 

 報價仍維持以1盎司黃金為單位，採美元報價，最小升降單位為
每盎司0.1美元，每一升降單位之價值由10美元縮小為1美元 

未平倉部位處理 

 正式上線前一日結帳後，各月份契約未平倉部位由本公司系統自
動將原契約轉為新契約，口數乘以10倍(故並非大小契約並存)。
例如，若6/27(一)上線，6/24 (五)收盤後交易人原本持有1口100

盎司之GDF未平倉合約，將自動轉為10口10盎司的G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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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及選擇權到期最後結算價
換算匯率時點改上午11時 

緣由 

 因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及選擇權以台幣計價，但最後結算價則依
據倫敦貴金屬協會之LBMA黃金早盤價(LBMA Gold Price AM )

而定，採美元計價，故需經匯率轉換計算最後結算價 

 除了匯率之外，倫敦黃金的成色為千分之995、以盎司報價，需
再經成色及重量轉換，最後結算價計算公式：（LBMA黃金早盤
價÷ 31.1035 × 3.75 × 0.9999 ÷ 0.995）×新台幣對美元匯率 

調整內容 

 最後結算價換算匯率調整為：最後交易日台北外匯經紀股份有限
公司上午11時公布之新台幣對美元即期匯率 

 倘上午11時新台幣對美元成交即期匯率因故未公布，則採同日
上午11時之後，最接近上午11時之新台幣對美元成交即期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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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及選擇權到期最後結算價
換算匯率時點改上午11時(續) 

 上午11時新台幣對美元即期匯率—彭博頁面 

 上午11時之匯率具市場參考性，屬公開可取得之透明資訊（路透、彭
博、精誠），便於有交易台幣黃金期貨及國外期貨商品之交易人進行
美元避險，降低匯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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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及選擇權維持現金結算
，提供得於到期將期貨轉現貨之機制 

緣由 

 到期採現金結算便利性高，但無法滿足交易人持有(或處分)黃金
現貨之需求 

規劃原則 

 維持目前現金結算作法，但提供交易人得於到期時將期貨轉為登
錄櫃檯買賣之黃金現貨之機制，未提出申請之交易人，契約到期
同現行現金結算作法 

 適用商品僅限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及黃金選擇權 

 登錄櫃檯買賣之黃金現貨成色為千分之999.9，而美元計價黃金期
貨標的成色為千分之995，規格不同，暫不規劃連結 

 轉換標的僅限「登錄櫃檯買賣之黃金現貨」，其他之黃金（如黃
金存摺、實體黃金等）均不在本機制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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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及選擇權維持現金結算
，提供得於到期將期貨轉現貨之機制(續) 

 提出申請不一定可轉現貨 ，未受指派則維持現金結算 

 若所有提出申請之買賣方部位數量不相等，依申請口數較少之一方為主
進行隨機指派，提出申請卻未受指派之買方或賣方，本公司將返還價款
/黃金現貨，並採現金結算，與目前到期現金結算作法相同 

 黃金現貨之撥轉係依賣方交付之黃金現貨隨機指派，買方交
易人無法指定收取特定黃金現貨 

主要效益 

 不影響現有(採現金結算)期貨交易人之參與 

 對交易人而言，增加了取得或處分黃金現貨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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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及選擇權維持現金結算
，提供得於到期將期貨轉現貨之機制(續) 

櫃買中心黃金現貨交易平台簡介 

 交易標的 

 黃金現貨，成色為千分之九九九點九且可交付實體之黃金 

 交易時間：上午9:00~下午3:00 

 交易模式 

 參考興櫃股票交易制度，以造市商（目前為一銀及台銀）報價為成交價之議價交易平
台，而非集中撮合之交易方式 

 透過櫃檯買賣帳戶買賣黃金現貨。投資人簽署黃金現貨風險預告書後，即可透過現有
的證券交易帳戶、集保帳戶和銀行交割帳戶進行交易 

 最低成交單位：1台兩(10台錢， 37.5公克)  

 報價單位：1台錢(0.1台兩，3.75公克)，升降單位為新台幣0.1元 

 無漲跌幅度之限制 

 「登錄櫃檯買賣之黃金現貨」可提領為實體黃金，惟一經提領為實體黃
金，無法再回存集保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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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及選擇權維持現金結算
，提供得於到期將期貨轉現貨之機制(續) 

交易人申請期貨轉「登錄櫃檯買賣之黃金現貨」，事前應注意事項 

買賣方交易人均需事前開立證券交易帳戶 

 「登錄櫃檯買賣之黃金現貨」係透過證券帳戶、集保帳戶和銀行交割帳戶進行交
易，契約到期申請轉現貨之期貨交易人，需事前開立證券帳戶，俾利款項與現貨
之撥轉 

建議交易人事先簽署黃金現貨風險預告書 

 透過本機制取得黃金現貨，不屬於在黃金平台上進行之交易，交易人無需事先簽
署黃金現貨風險預告書，但透過本機制取得黃金現貨後，若要在黃金現貨交易平
台上出售，須事先簽署黃金現貨風險預告書 

賣方交易人應事先確認所持有之黃金現貨及買方交易人應事先確認預付現貨
價款足夠 

 交易人提出申請時，買賣雙方需繳存足額之預付現貨價款及黃金現貨，若不足額
則申請無效 

 13 



活絡期貨交易 服務實質經濟   避險增益 價格發現 活絡期貨交易 服務實質經濟   避險增益 價格發現 

四、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及選擇權維持現金結算
，提供得於到期將期貨轉現貨之機制(續) 

本機制相關注意事項 

到期轉現貨之期貨交易稅 

 不課徵到期交割稅 

 買賣黃金現貨產生損益係屬個人財產交易所得或營利事業
出售資產損益，應併入綜合所得稅或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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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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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絡期貨交易 服務實質經濟   避險增益 價格發現 

每日結算作業 

 黃金類商品延長交易時間至下午4時15分，有關該類契約之

部位處理、每日結算及風險控管等作業，比照現行下午4時
15分收盤商品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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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點 作業項目 

16:15 
1. 期貨交易契約為16:15收盤商品收盤 

2. 訂定16:15收盤商品每日結算價 

16:30 
1. 結算會員保證金提領次日帳作業申請作業截止 

2. 16:15收盤商品部位處理作業截止 

16:30- 

17:00 

1. 完成16:15收盤商品當日損益計算 

2. 完成日終全商品之SPAN保證金計算 

3. 確認有價證券實際抵繳金額 



活絡期貨交易 服務實質經濟   避險增益 價格發現 

未平倉部位調整-美元計價黃金期貨 

 

美元計價黃金期貨縮小契約規模至10盎司 

未到期之未平倉部位處理原則 

 新制上線時，原本未平倉部位將調整為原未平倉口數之10倍，如原
本1口未平倉合約在新制度上線後調整為10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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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絡期貨交易 服務實質經濟   避險增益 價格發現 

保證金收取標準-美元計價黃金期貨 

 

保證金計算 

 結算保證金計算公式維持現行方式 

    結算保證金 =黃金期貨價格 × 契約規模 × 風險價格係數 

    結算保證金：維持保證金：原始保證金＝1：1.035：1.35 

 保證金收取標準 

結算保證金由現行以百元為整數，調整為以拾元為整數，拾元以下
無條件進位至拾元 

維持保證金及原始保證金維持現行以拾元為整數，拾元以下無條件
進位至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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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結算價換算匯率調整- 
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及選擇權 
 現行最後結算價計算方式 

 以最後交易日LBMA黃金早盤價(LBMA Gold Price AM)，及台北外匯
經紀股份有限公司公布之新台幣對美元銀行間成交之收盤匯率為基礎
，經過重量與成色之轉換後訂定之 

 調整最後結算價換算匯率 

 調整考量：為便利交易人進行美元匯率避險，及參考金融機構以台北
外匯經紀股份有限公司上午11時新台幣對美元之成交即期匯率為無本
金交割遠期外匯(NDF)清算匯率之作法 

 調整最後結算價換算匯率為最後交易日台北外匯經紀公司公布之上午
11時新台幣對美元成交即期匯率 

 倘上午11時新台幣對美元成交即期匯率因故未公布，則採同日上午11

時之後，最接近上午11時之新台幣對美元成交即期匯率為最後結算價
換算匯率 

 最後結算價=（LBMA黃金早盤價÷ 31.1035 × 3.75 × 0.9999 ÷ 0.995）
×上午11時新台幣對美元成交即期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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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絡期貨交易 服務實質經濟   避險增益 價格發現 

作業內容 

 交易人之黃金現貨與預付現貨價款在最後交易(T)日繳交 
 本公司預先於最後交易日下午4時30分前公布黃金現貨之預付現貨
價款 

 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依當日結算價為計算基礎 

 黃金選擇權依履約價為計算基礎 

 買方/賣方交易人於下午4時30分至5時30分前，向期貨商/結算會
員提出申請 

 買方交易人將預付現貨價款繳存至期貨商/結算會員客保專戶 

 賣方交易人將黃金現貨繳存至本公司專戶 

 期貨商/結算會員於下午5時45分前向本公司申報交易人黃金現貨
明細資料 

 倘期貨商/結算會員未於下午5時45分前申報者，該黃金到期轉
現貨申請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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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於到期將期貨轉現貨機制- 

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及選擇權 



活絡期貨交易 服務實質經濟   避險增益 價格發現 

得於到期將期貨轉現貨機制- 
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及選擇權 (續) 

 於最後結算日/到期日(T+1)上午8時30分起黃金到期轉現貨之指派 

 本公司進行到期轉現貨名冊指派，若提出到期轉現貨申請之買
賣方部位數量不相等，本公司依申請口數較少之一方為主進行
隨機指派作業 

 於最後結算日/到期日上午9時前辦理到期轉現貨作業 

 公布到期轉現貨價款 

期貨以最後結算價為計算基礎 

選擇權以履約價為計算基礎 

 期貨就預付現貨價款與到期轉現貨價款之差額進行撥付 

 買方取得黃金現貨(支付金額係為到期轉現貨價款)，賣方支付
黃金現貨(取得金額為到期轉現貨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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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絡期貨交易 服務實質經濟   避險增益 價格發現 

得於到期將期貨轉現貨機制- 
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及選擇權 (續) 

時點 作業項目(T日) 

16:30前  本公司公布預付現貨價款： 

1.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契約依當

日結算價為計算基礎 

2.黃金選擇權契約依履約價為計

算基礎 

16:30至17:30 交易人向期貨商/結算會員提出到

期轉現貨申請： 

1.買方交易人將價款撥入客保專

戶，並提供應收黃金現貨交易

帳戶明細資料 

2.賣方交易人將黃金現貨撥至本

公司開立於集保公司之專戶 

17:45前  期貨商/結算會員向本公司申報： 

1.買方交易人應收黃金現貨交易

帳戶明細資料 

2.賣方交易人黃金現貨撥轉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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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點 作業項目(T+1日) 

8:30至8:40 到期轉現貨名冊指派及 

計算到期轉現貨價款： 

1.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契約依

最後結算價為計算基礎 

2.黃金選擇權契約依履約價為

計算基礎 

8:40至9:00 1.買方交易人應付到期轉現貨

價款及賣方交易人應收到期

轉現貨價款之收付作業 

2.買方交易人應收黃金現貨撥

轉作業 

9:30起  現金結算作業： 

1.美元計價黃金期貨  

2.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及選擇權

(未辦理到期轉現貨之部位) 



www.taifex.com.tw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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